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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揭西县人大办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    一、部门概况
（一）主要职责

县人大常委会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》的规定行使职权。主要是：

1、在本县范围内，保证宪法、法律、行使法规和全国、省、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的遵守和执行。

2、领导或主持县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，指导乡镇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，召集县人民代表大会会议。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，补选上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出缺的代表和罢免个别代表。

    3、讨论、决定本县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科学、文化、卫生、环境和资源保护、民政、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。

    4、根据县人民政府的建议、决定对本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、预算的部分变更。

5、监督县人民政府、县人民法院、县人民检察院的工作，联系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，受理人民群众对上述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申诉和意见。

6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决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任免。

7、行使县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。

（二）机构设置

县人大常委会设七个工作委员会：财政经济工作委员会、法制工作委员会、农村农业工作委员会、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、华侨外事宗教工作委员会、城乡建设环境与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、选举联络任免工作委员会。县人大常委会机关设置3个职能室：办公室、法制工作室、选举联络任免室。核定县人大常委会机关行政编制11名，工勤人员编制2名。2017年末实有在职人员：县人大常委会正副主任7人，县人大常委会专职委员7人，机关人员15人，离休人员1人，退休人员35人。

二、2018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说明

收入预算说明

    1、2018年收入预算总体情况：收入预算总额732.34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217.24元（含住房公积金7.33万元）、对个人和家庭补助241.72万元、公用经费40.68万元、专项经费232.70万元。

2、2018年收入预算增减变动情况及原因：2018年收入预算较2017年增加71.98万元，增加10.90%。主要原因一是职工工资福利提高，离退休人员提高养老金。二是根据《关于印发〈中国共产党揭西县委关于大力推进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揭西发[2017]17号），依法保障人大代表活动经费，把县乡人大代表活动必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证。建立代表履职补助制度，对无固定收入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，本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。

支出预算说明

1、2018年预算支出总体情况：预算支出总额732.34万元，其中：工资福利217.24元（含住房公积金7.33万元）、对个人和家庭补助241.72万元、公用经费40.68万元、专项经费232.70万元。

2、2018年预算支出增减变动情况及原因：2018年收入预算较2017年增加71.98万元，增加10.90%。主要原因一是职工工资福利提高，离退休人员提高养老金。二是根据《关于印发〈中国共产党揭西县委关于大力推进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的意见〉的通知》（揭西发[2017]17号），依法保障人大代表活动经费，把县乡人大代表活动必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予以保证。建立代表履职补助制度，对无固定收入的代表执行代表职务，本级财政给予适当补贴。

其中：机关运行经费安排说明，机关运行经费（公用经费）预算支出40.68万元，按经济科目列支如下：办公费14.04万元、公务接待费19.51万元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7.13万元。

政府采购预算情况

2018年县人大办政府采购预算为零。

名词解释

财政预算数：指县财政2018年度下达我办年初部门预算指标。

“三公”经费：纳入县财政预算管理的“三公”经费，是指县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（境）费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。

机关运行经费：为保障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，包括：办公及印刷费、邮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福利费、日常维修费、水费、电费、物业管理费、劳务费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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